三星镇设施农业用地用途以及农民

建房常态化监管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用途管理，严防“大棚房”等农地非农化现象，坚决遏制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住宅类）行为发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关于完善设施农业用地管理 促进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本镇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三星镇人民政府在区农业农村委、区规划资源局、区建设管理委、区城管执法局的指导下负责本镇范围内设施农业用地用途以及农民建房常态化监管。建立多部门内部联动运行的镇级常态化监管制度，镇农业农村发展办公室会同镇相关职能部门，加强日常管理，优化审批流程，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建立三星镇设施农业用地用途以及农民建房常态化监管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具体组成机构及人员安排如下：
组长：陆 华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王宝珠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杨  钦   
副镇长

        宋云利   
副镇长

成 员：柳美红  
纪委副书记

        赵任妒  
农业农村发展办公室主任

        王颖洁  
规划建设和生态环境办公室副主任

        杨越峰  
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宋泉城  
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主任

朱利峰  
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         
农业农村发展办公室负责规范办理相关设施农业用地备案，并形成月报制度，将每月完成备案的项目以月报形式报区农业农村委及区规划资源局；开展“大棚房”问题项目日常监管；严格审查设施用地规模同流转经营面积匹配度。
规划建设和生态环境办公室负责“大棚房”问题另案处理项目日常监管；在国土空间中合理布局宅基地，依法办理农转用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审批、规划许可等相关手续。

3、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负责对于经营主体退出的设施农业用地依法依规处置，规范开展农民建房及农房修缮相关工作，并且开展农民建房常态化监管工作。负责对拆违控违等事项提出意见，并及时移交综合行政执法队。

4、综合行政执法队依据《城乡规划法》第一时间组织执法。

5、城市运行管理中心负责落实本镇范围内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上农村村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住宅行为的监管工作，以及对乡镇层面备案实施的农房修缮进行点对点巡查。

6、各村负责依托网格化巡查，定期开展自查，及时发现并制止乱占耕地建房（住宅类）行为，相关问题情况及时通报乡镇有关部门。

7、镇纪委监察室负责对相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并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置。
二、工作要求
（一）落实属地责任，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镇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的长效监管机制和责任体系，明确责任分工，做到关口前移，将监管责任压实到村。建立专项巡查队伍，定期开展巡查，确保全年对辖区内行政村开展一次全覆盖巡查，及时核查处置村级上报和群众反映的问题，确保辖区内不发生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住宅类）行为。

（二）规范建立台账，增强协同配合。以村委会为主体，每年度对“大棚房”问题项目和“大棚房”另案处理项目至少进行2轮全覆盖检查，检查间隔至少3个月；对已备案的设施农业用地项目进行1轮全覆盖检查，对区域内用于农业生产的农业大棚、温室、看护房等开展抽检，比例不少于30%。建立巡查台账，做到巡查过程留痕迹，巡查人员拍摄现场照片并签名、记录日期（样表见附件）。对疑似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住宅类）案件，要做到“即知即改”，及时开展相关核查处置工作。

（三）强化社会监督，严格执纪问责。畅通举报投诉渠道，主管部门设立举报电话，对相关违法违规用地行为一经核实确认，立即按规严肃处理。在区级抽巡查、督查过程中，发现存在不作为、乱作为、失职渎职的公职人员，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置。

附件：

常态化监管工作表1-“大棚房”问题

常态化监管工作表2-“大棚房”另案处理问题

常态化监管工作表3-设施农业用地用途

常态化监管工作表4-温室大棚、看护房等设施农业

常态化监管工作表5-农民建房

附件1
常态化监管工作表1-“大棚房”问题
	主体名称
	

	项目名称
	
	具体位置
	

	项目用地

总面积（亩）
	
	涉及违法违规建设个数及占耕地面积（个、亩）
	

	问题类别
	□Ⅰ类 以设施农业为名占用耕地，违法违规建设与农业发展无关的设施      

□Ⅱ类 在农业大棚内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设住宅、餐饮、娱乐等非农设施      

□Ⅲ类 农业大棚看护房建设面积严重超标准（超标15㎡以上）

	整改方式
	办理涉农备案文书的，需填写文书号及备案有效期限

	巡查发现

违法违规情况
	

	现场照片

（包括内景、外景至少各一张；无问题，也请拍照留存；拍照必须使用带有时间、位置标注的相机）

	核查人员签字：                        核查日期：


附件2
常态化监管工作表2-“大棚房”另案处理问题

	主体名称
	

	项目名称
	
	具体位置
	

	项目用地

总面积（亩）
	
	违法面积（亩）
	

	问题类别
	□Ⅰ类 以设施农业为名占用耕地，违法违规建设与农业发展无关的设施      

□Ⅱ类 在农业大棚内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设住宅、餐饮、娱乐等非农设施      

□Ⅲ类 农业大棚看护房建设面积严重超标准（超标15㎡以上）

	整改方式
	办理涉农备案文书的，需填写文书号及备案有效期限

	巡查发现

违法违规情况
	

	现场照片

（包括内景、外景至少各一张；无问题，也请拍照留存；拍照必须使用带有时间、位置标注的相机）

	核查人员签字：                        核查日期：


附件3
常态化监管工作表3-设施农业用地用途
	项目名称
	
	主体名称
	

	项目地点

（村组及四至）
	

	备案文书号

及有效期
	

	项目内设施建设情况
	

	设施服务于

（或行业分类）
	
	土地承包流转期限
	

	设施是否符合备案用途
	

	备注
	

	现场照片

（包括内景、外景至少各一张；所有备案设施均需拍照；拍照必须使用带有时间、位置标注的相机）

	核查人员签字：                        核查日期：


附件4
常态化监管工作表4-温室大棚、看护房等设施农业
	地点

（具体到村组）
	主体名称
	类型
	现状用途
	现场照片（设施量多的，另加行附照片）
	违法违规情况
	核查人员签字

（同一人员核查的，可合并签字）

	
	
	
	
	
	
	

	
	
	
	
	
	
	

	
	
	
	
	
	
	

	
	
	
	
	
	
	

	
	
	
	
	
	
	

	
	
	
	
	
	
	


附件5
常态化监管工作表5-农民建房

	巡查范围

（以村组或地理范围为单位）
	
	巡查时间
	

	涉及农户

（填门牌号，连贯的可以“xxx-xxx号”表示）
	

	巡查人员（签字）
	

	巡查发现问题情况（不涉及的，在“巡查人员”签字处标注“巡查未发现问题”）

	行为主体
	具体行为
	违法占用土地情况

（类型和面积）
	现场照片
	本级处置情况

	
	
	
	
	

	
	
	
	
	

	
	
	
	
	


